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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民法典》在夫妻共同债务制度领域引入了意思表示，哪些行为可以被评价为夫妻共同意思表示具有重

要意义。除了共同签字和事后追认明确属于夫妻共同意思表示外，债务人配偶偿还债务的其他行为并不

一定是表明自己愿意共同承担债务。本文通过分析债务人配偶明示的意思表示探讨什么情况下其行为可

以被当作是夫妻共同意思表示从而形成夫妻共同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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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ivil Code” introduces the concept of manifestation of intention into the regime of spousal joint 
debts. Determining which acts may constitute a joint manifestation of intent by both spouses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Apart from co-signing and express ratification after the fact, which clearly indi-
cate a joint intent to assume the debt, other actions taken by the debtor’s spouse—such as repay-
ment of the debt—do not necessarily imply a willingness to undertake joint liability. This article 
analyzes instances of express declarations of intent by the debtor’s spouse and explores under what 
circumstances such conduct may be interpreted as a manifestation of joint intent, thereby giving 
rise to spousal joint li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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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长期的司法实践中，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一直存在问题。通常情形下，以“为夫妻共同生活所负”

为其认定的准绳，但是，该认定标准过于宽泛和随意，并且这个认定标准还带来一个难题，即到底什么

叫“为共同生活”。特别是，在夫妻双方中，其中一人在对方并未接受相关信息的情况下向其他债权人

进行举债时共同债务的认定问题。《民法典》第 1064 条明文规定，夫妻关系各方一起签署的和夫妻任何

一方在事后经确认为自己意思表示时应负的欠款，或是夫妇任何一方在夫妻关系维持时期以个人名义因

家庭生活而需要承担的欠款，都构成了夫妻共同债务。意思自治的核心是意思表示，自然人对基于自己

的意思表示形成的债务负责，是财产法的规则。在婚姻法领域引入了夫妻共同意思表示，初衷是为了遏

制夫妻一方恶意对外举债令配偶“被负债”的背德现象，目的是引导当事人在债务关系订立时即确定是

否属于夫妻共同意思表示。不过，现实生活中的夫妻并不必然在对外签订债务关系时会共同签署，应该

考虑的是，除了已确定的双方署名，对于夫妻共同意思表示怎么确定。关于夫妻共同债务的确认，“意

思论”和“用途论”是对进行夫妻共同债务确认时所坚持的准则，具体可参照《民法典》第 1064 条和《最

高人民法院关于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夫妻债务纠纷解释》)。二

者相结合给予法官更多的自由裁量权，多元化认定裁判。“意思论”的法理基础是夫妻双方有着相同的

意思表示，是在相同意愿情况下所进行的举债；“用途论”则是在夫妻双方中，有一方为了必要的家庭

存续，以维持家庭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所进行的举债[1]。 

2. 夫妻共同债务制度下的共同意思表示 

2.1. 有关夫妻共同债务认定的制度立法发展 

《民法典》第 1064 条通过吸收《夫妻债务纠纷解释》规范了相关夫妻共同债务情况判断的新规范。

《民法典》第 1064 条第 1 款和第 2 款依次吸收自《夫妻债务纠纷释义》第 1 条、第 2 条和第 3 条。《民

法典》第 1064 条规范的夫妻共同债务认定规则与《夫妻债务纠纷解释》的条款没有本质区别，只是更加

精炼[2]。《夫妻债务纠纷解释》颁布后以及《民法典》实施后的司法实务都是正确认识夫妻共同债务认

定的重要参考。解析有关夫妻共同债务确认与规范的司法实务问题，对正确的判断夫妻共同债务、正确

认识何为夫妻共同意思表示有着重要意义。 

2.2. 法律行为理论的引入 

2.2.1. 法律行为理论的适用 
意思自由是法律行为的精髓。个人承担个人行为，夫妻共同承担共同行为是法律行为在夫妻共同债

务认定中所运用的底层逻辑。按照意思自治的法理逻辑，夫妇与债务人就举债问题达成协议，是构成夫

妻共同债务的主要情形。按照传统民法行为学说，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必须满足两个条件，其一对外举

债必须是基于夫妻关系，其二是夫妻各方对债权人作出一致的意思表达。这可以极大程度上防止夫妻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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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中单方面的举债导致另一方受损，即另一方在不知情且没有获益的情况下背负债务。但是夫妻财产关

系并不能仅以法理行为进行解释，仅就财产关系分析无法处理在大多数情况下的夫妻财产关系[3]。夫妻

人身关系是建立夫妻财产关系的前提条件，如离婚时的遗产分配、夫妻婚前财产约定。如果债权人请求

举债人返还相关财产，这一请求受夫妻契约关系是否存在的影响。夫妻人身关系只会影响夫妻共同债务

中双方各自所需清偿的范围，因此，需要引入法律行为理论认定夫妻双方共同债务。 

2.2.2. 尊重夫妻双方的意思表示 
自然人登记成婚之后即为生活共同体，夫妇双方根据共同意志为之一定的法律行动，该行为所形成

的结果责任必须由共同体所负担；个人行为由个人承担，该行为是在个人意思下所形成的单独行动。根

据《民法典》第 1064 条，确认构成夫妻共同债务必须有共同意思表示；第 1 款中的日常家事代理权，和

第 2 款关于工作、生产活动或者生产经营中形成的债务，都与法律行为理论有关，通过分析行为人的意

思，判断对债务所承担的义务，包括自己的意思、可以推定的意思。 
《民法典》更加注重家庭关系中的个人权利，比如在婚内析产、夫妻共同债务、孩子抚养权等方面，

强调要尊重家庭成员意志，规定任何人都不能随便替别人进行意思表达。特别是现代文明的发达，家庭

成员关系不再像封建社会一样有很强的依附性，家庭成员之间是平等关系。而更关键的则是夫妻个人的

人身独立性，随着夫妻关系作为共同体参与社会活动越来越少，夫妻间的财富也不再是完全不能分清彼

此，而夫妻一方完全可以就属于自己的那份财富，独立行使财产处分权。同时，法律行为学说还规定，

由夫妻单方面对债权人所进行的行为的法律效力不得任意适用于夫妇非举债。所以，在司法行为理论的

体系中，信息自由、独立的准则更符合当代人的价值追求。 

3. 夫妻明示意思表示分析 

3.1. 同意处分 

实践中，债权人为使自己的债权能得到保障，通常会要求举债方的配偶做出同意处分的意思表示。这

种意思表示，一般有两种情形：一是在欠款期满后，债权人请求欠款人的配偶共同偿还债务，该欠款可能

构成夫妻共同债务；二是借款人不放心债务人的清偿实力，为充分保障债权，请求债务人的配偶用共同财

产抵押和质押[4]。前者能否形成夫妻关系共同意思表示，在司法实务中有不同的意见。有的法院认为构成，

毕竟债务人夫妇的共同行为使清偿债务的责任财产成为了夫妻共同财产，所以本笔欠款也当然是夫妻共同

债务。但也有些法院则提出，债务人配偶答应了债务人的请求，但其同意的范围没有超出夫妻共同财产，

其承担责任的范围仅限于夫妻共同财产，超出部分不承担责任。还有法院主张，就算夫妇一方自己接受了

债主的请求，如果无夫妻共同意思表示，则不是夫妻共同债务，其欠款仅由债务人承担。要合理的说明配

偶同意处分是否构成了夫妻共同意思表示，还需要依据情况来判断，假设欠债人夫妇只是同意债权人实现

自己的债权，在法律执行程序中有权使用夫妻共同财产，或是在质押物的取得程序中有权处理变卖夫妻共

同财产，这本质上是在债务到期之前与债务人的财产进行分割，本人并没有追认债务为夫妻共同债务的意

思，也没有放弃属于自己的那部分夫妻共同财产。除非欠款人夫妇愿意以夫妇共同财产还款，则与上一种

情况相区别。这个情形实际是债务人配偶成为连带债务人，以自己在夫妻共同财产内的份额加入债务，即

是债务加入；对于超出夫妻共同财产范围的那部分欠款，配偶并非加入债务，也并非夫妻共同意思表达的

追认。但这个情形不同于债务人配偶愿意将其所有财产与债务人共同偿还的债务。 
在同意处分的第二种情况中，如将夫妻共同财产设定为抵押和质押以取得配偶的许可，这个情况下

实质上是配偶对债务人处分共同财产的追认，因为该财产是依夫妻身份关系共同共有。这个情况也适用

于《民法典》第 1062 条第 2 项，其法律效果为债权人通过对夫妻共同财产的处分行为或瑕疵得到补偿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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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形成所有权处分，而这并非在夫妻共同意思表达中的追认。就算债务人配偶愿意就某项特殊财产设立

担保，其也并非必然是担保合同的义务主体，其也无义务遵守担保合同的所有条件。但夫妻双方共同设

立担保的情况则不同，在共同担保中，夫妻有财产法上的共同意思表示，或构成人身法上的共同意思表

示，或二者产生竞合。 

3.2. 保证与债务加入 

保证和债务加入可以保障债权。实践中，债权人通常会要求债务人配偶作保证或者债务加入。假设

配偶不是合同义务人，配偶在协议中签名作保或者在协议约定之后单方作出保证，这样构成夫妻共同意

思表示吗？在债权法上，设定保证与约定主条款是不同的行为，保证是债主与担保人订立的协议，主条

款是债权人与欠款人订立的协议，所以保证协议从属主条款，这两种合同中债务人不在同一合同中，不

可能对债权人形成共同意思表示。在法律实践中，虽然法庭裁定由债务人配偶提供担保也属于追认，构

成夫妻共同意思表示，但实际也不符合财产法上的共同意思表示标准。这种做法会导致债权人享有两种

不同的请求权，债权人有权选择其中一种请求债务人配偶进行债务清偿[5]。 
保证期间是保证责任的有效阶段，一旦债务人不能在保证期间内积极行使其权益，债务人配偶提出

的保证将失去法律效力。需要探讨的是债务人配偶是否需要承担该笔债务的清偿责任。一些观点认为如

果债权人没有正确行使其权利，将无法要求其履行偿还责任。不过，按照我国《民法典》的第 1064 条第

1 款，即使保证期间经过，债权人还是可以根据夫妻共同债务规定的请求权基础，要求债务人配偶履行偿

还责任。根据请求权竞合原则，“在其中一个请求权因目的到达而消除时，其他请求权亦因目的到达而

消除”，一旦债权人要求债务人配偶共同履行担保责任且债务得以偿还时，就无法再要求其履行夫妻共

同债务的偿还责任。反之亦然。 
但是，法律对担保人有诸多的权利保障，如在担保的从属性、对担保的书面要求、担保期限、对担

保人性质等规定不详时的一般保证人推定，以及一般保证人的先诉抗辩权。若把债务人夫妇的担保行为

当成夫妻共同意思表示可能造成法律对债务人配偶保障缺失，变相架空法律对担保人的保障，债权人的

债权得到清偿时获得优待。签订保证协议时，如果债务人夫妻作为保证人想要受保证规定的保护，就应

当在明确排除夫妻共同债务规定的同时适用。若非举债方在为举债方进行担保时没有证明夫妻关系身份，

并且债权人也没有理由认为二者存在夫妻关系身份外观，即不能将其担保行为确认为夫妻共同意思表示，

则债务人配偶仍能够获得法律上对担保人所提出的特别保障措施，以平衡各方权益。 
关于债务加入，债务人配偶在什么情形下加入债务，才能看作是通过“追认”而构成的夫妻共同意

思表示。有的观点认为，如债务人配偶在债务形成后承诺偿还，就是债务参加，构成了对该笔债务的确

认，构成了夫妻共同意思表示[6]。易言之，若债务人配偶的行为直接被确认为构成债务加入，则可能直

接被确认为夫妻共同意思表示。也有观点主张无须确定债务人配偶的行为是否构成债务加入，而直接判

断该行为是否形成了夫妻共同意思表示即可。更有法院指出，在债务人配偶进行债务加入的情形下，债

务加入将无法成为债权人的请求权基础。也就是说，必须按照行为人身份来确定其行为结果，如为债权

人配偶，则其行为构成追认，如为其他人，则构成了债务加入。综上所述，共同债务加入相比于担保承

担更重，它与夫妻共同债务的立法效果基本相同，采有利于债权人的竞合立场。 

3.3. 代理、代为清偿、辅助履行与家事代理 

除前面所述，配偶也常常以委托人、进行清偿的第三人、或履行辅助人的身份参加契约的订立和执行工

作，这些行为是否被确认为夫妻共同意思表示有着许多问题。对代理来说，有些观点主张在夫妻间取得委托

许可书的前提下进行的法律行为，才能被看作是夫妻共同意思表示。但这个看法并不可取，配偶担任委托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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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能证明了其对债务知情。代理行为的法律效果归被代理人，配偶委托人身份也证明了其并不对代理行为负

法律责任，债权人已明确知道了该行为的结果，依法不应赋予其额外的法律保护。除非夫妇任何一方在实施

法律行为前既为委托人同时又证明了自身的配偶身份，否则不得将其行为确认为夫妻共同意思表示。 
配偶在债务关系成立后经常协助债务人清偿债务，其通常会通过自己的账户或是其他方法，这些做

法是否为夫妻共同意思表示？有法院主张如果配偶除该偿还行为再无其他表现，那么该偿还行为并非追

认。因为债务人配偶鉴于家庭的稳定，通常会无奈地选择替代债务人清偿债务。相反的观点则主张，债

务人配偶的代为偿还行为是追认，构成夫妻共同意思表示。这种观点不值得认同。首先应该确定债务人

配偶的偿债行为在财产法上的特征，然后判断是否为共同意思表示。 
在财产法上，第三人的偿还行为和辅助履行行为，有可能非债偿还，也有可能是第三人进行的偿还。

但非债偿还并没有对债务形成什么实际影响。第三人进行代为偿还行为，则必须对债务的履行有合法权

益。《民法典》第 524 条第 1 款规定，第三人代为偿还需对该债务之履行具有合法收益。合法利益的范

围也有宽泛与严格立场之分。在中国台湾地区则从宽规定，凡有夫妻等亲密亲属的称谓之人被推定为有

正当权益者。《民法典》规定实行了婚后夫妻共同财产制度，所以债务人夫妻对债务的承担都有正当权

益。债务人配偶的偿还行为，在达成其他条件时可构成对第三人偿还。从辅助履行上来说，行为人并无

给付之意识，更无为自身创造给付义务之本意。同理，债务人配偶直接以本人的名字进行委托偿还活动

时，没有为自身创造给付义务的本意。是故，这二种行为都无法被确认为夫妻共同意思表示，其行为缺

乏承受法律后果的意思。如果其配偶明确表明了夫妻的关系，也不能认定。 
《民法典》第 1064 条第 1 款规定，因家庭生活之需要，由夫妇任何一方所进行的法律行为对双方均

产生效力，那是不是可以主张夫妇任何一方都有权在家庭生活内法律追认，从而形成夫妻共同意思表示

呢?夫妻共同意思表示所产生的夫妻共同债务的确认必须以知情为条件，如果允许夫妻任何一方都可以采

取家事代理方式进行确认，该条件便如虚置。尽管举债理由是为家庭生活，但并不会因此无视非举债一

方的自由意愿，而直接将其确认为夫妻共同债务。 

4. 结语 

现代社会中人们越来越崇尚个人的自由，即使两人成为夫妻很多时候仍然是以个体身份参加社会活

动。我国婚姻立法关于夫妻共同债务的变迁，正是法律适应社会变化而变化的结果。夫妻共同债务由夫

妇双方共同承担，前提是夫妻对共同债务有共同意思表示。《民法典》1064 条规定共同签名和事后追认

等属于夫妻共同意思表示，在欠债人擅自进行举债行为之后，配偶的哪些行为可以被看作是承认该笔债

务由夫妻共同承担值得探讨。在明示的意思表示中，债务人配偶的行为包括同意处分、提供保证、债务

加入、代为清偿或者家事代理，都不能直接认定其属于对债务的追认，需要根据不同情况进行分析论证。

如果债务人配偶是代理欠债人进行还款行为，或者辅助欠债人进行偿还，则其并没有与欠债人共同偿还

债务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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